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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志工管理要點 
111 年12 月16 日訂定（1112001558） 

112 年 1 月 9 日第 1 次修正通過（1122000045） 

112 年 6月 1 日第 2 次修正通過（1122000644） 

一、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推展美學館業務，運用社會人力資源，

發揚志願服務美德，提昇參觀服務品質，依據志願服務法及本館之需要訂定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志工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志工，係指經本館正式甄選（含實習）合格遴用，願意不計任何

報酬，協助本館推動美學業務者。 

三、 本館志工應認同本館相關業務或活動，並具奉獻、服務熱誠，能遵守本館各

項服勤相關規定，機動配合各項活動或勤務者。 

四、 新進志工經報名、面談、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並參與服勤及實習者，經合

格遴用成為本館在職志工。 

五、 在職志工每年度最低服勤及研習時數分別為八十小時、二十小時。如有不可

抗力因素影響服勤或研習，得經志工幹部會議決議調整時數。 

六、 志工服勤及請假 

(一) 服勤每班以四小時計算，由各組組長統籌排班。 

(二) 服勤排表排定後，如因故未能按時服勤，應找人代班，並與組長完成請假

手續。 

(三) 服勤時不得遲到或早退，及處理其他外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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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因故須請長假，一年以一次三個月為原則，請假手續須於請假起始日前

一週提出申請。倘非因個人健康等事由，仍應達成年度服勤、學習時數之

規定。 

(五) 每一年度內應到勤而未到勤且未完成請假、未找人代班、未告知者，次數

累計達三次(含三次)以上者，解除志工身分。 

(六) 全年服勤及研習時數未達標準者，經幹部會議討論後解除志工身分。 

(七) 服勤注意事項另依任務特性分別訂定之。 

七、 志工由本館管理，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經本館查證屬實，將逕行解除志工身

分；或由隊長、副隊長依不適任志工考核規定，經本館志工幹部會議決議解

除志工身分: 

(一) 品行不端、行為不檢，經查證屬實者。 

(二) 工作重大過失、或經投訴屬重大事件者。 

(三) 發表不當言論有損本館形象者。 

(四) 違反志願服務法第十五條各款或其他法律之規定者。 

(五) 有不適任之其他因素者。 

八、 本館依法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並提供下列福利： 

(一) 本館出版品之優惠。 

(二) 依服務狀況由本館選派參加館外各項研習活動。 

(三) 可參與本館舉辦之志工培訓課程（依各項培訓簡章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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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當年度服勤時數符合規定者，可參與下一年度之觀摩及交流活動。 

九、 志工獎勵每年辦理一次，獎項如下： 

(一) 服務類 

1、 分設服務金質、銀質及銅質獎，年度服務時數分別需達 300 小時以上、

200 小時以上至 300 小時、150 小時至 200 小時，各頒發獎狀一只。 

2、 年度服務績優獎：由組長依組員各項活動支援及值勤積極度等綜合評

量遴選四名，各頒發獎狀一只 

3、 服務貢獻獎:以年度隊長、副隊長、總幹事、各組組長，服務達六個月

以上者，頒發獎狀一只。 

(二) 學習類 

1、 分設學習金質、銀質及銅質獎，年度學習時數分別需達 100 小時以上、

75 小時以上至 100 小時、50小時至 75 小時，各頒發獎狀一只。 

2、 年度最佳學習獎：由組長依組員研習活動參與度及學習積極度等綜合

評量遴選一名，頒發獎狀一只。 

(三) 針對長年優秀志工，應予以表揚獎勵，獎勵共分五級如下： 

1、 五等志工獎：服務滿二年且達四百小時者。  

2、 四等志工獎：服務滿四年且達八百小時者。  

3、 三等志工獎：服務滿六年且達一千二百小時者。  

4、 二等志工獎：服務滿八年且達一千六百小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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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等志工獎：服務滿十年且達二千小時者。 

(四) 其他經幹部會議決議之獎勵項目。 

十、 志工幹部組織 

(一) 本館為強化志工組織設志工隊，置隊長一名、副隊長一名及總幹事一

名，另各小組分設一名組長及二名副組長。幹部任期均為一年。 

(二) 隊長之遴聘方式由本館決定為原則；副隊長及總幹事由隊長遴選以襄理

隊務。各組長、副組長由該組組員推選。 

(三) 志工幹部因故無法或不宜擔任職務時，隊長由本館直接另行遴聘、各組

長由隊長、副隊長推薦後經本館核定，均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四) 隊長、副隊長、總幹事職掌為： 

1、 協助本館辦理志工大會年度表揚、志工年度觀摩及交流、志工甄選、

志工訓練課程等事宜。 

2、 協助志工業務之協調、聯繫、傳達訊息等事宜。 

3、 參與志工幹部會議、志工幹部訓練。 

4、 協助探視志工(或其直系親屬)之喪、病慰問。 

5、 協助本館其他相關業務推展。 

(五) 組長職掌為： 

1、 協助隊長、副隊長辦理志工大會年度表揚、志工年度觀摩及交流、志

工甄選、志工訓練課程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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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年應召開二至四次組務會議，以促進組員交流。 

3、 協助新進志工熟悉環境、瞭解服勤內容及分享經驗心得。 

4、 協助志工業務之聯繫、訊息傳達、支援調度及協助志工請假、補班等

事宜。 

5、 參與志工幹部會議、志工幹部訓練。 

6、 協助探視志工(或其直系親屬)之喪、病慰問。 

7、 協助本館其他相關業務推展。 

十一、 為利未續聘之資深優良志工日後仍能回任貢獻己力，凡身心健全，並曾擔

任本館志工滿二年以上者，得於未獲續聘之當年度起算三年內，依本要點第

十二條規定提出回任申請。 

十二、 回任申請時間及審核流程 

(一) 於每年七月底前，由申請者本人填具申請書，送交本館，經志工幹部會議

依留存之值勤紀錄進行查驗，由出席會議幹部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初審核

可。 

(二) 初審合格名單，經提交本館複核通過，即取得回任訓練資格，由本館分派

所屬組別。 

(三) 獲回任訓練資格者應比照本要點第四點完成新進志工之實習值勤及學習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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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完成回任訓練者，經簽請本館首長核可後，於下年度發給聘書及服務證，

方回任為本館正式志工。 

十三、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並依實際需要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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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志工組織架構 

 

國立彰化生活
美學館

國立彰化生活
美學館志工隊

隊長

總幹事 副隊長

陽光組

生命組

活麗組

歡樂組

導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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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應徵志工報名表 
□展覽組 □導覽組 

姓  名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 男    □女 

服務單位     職稱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畢業學校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 

電子信箱   

興趣/專長   

現 職  □退休人員  □公教人員  □家管 □工商業 □學生 □其他________ 
 
一、參加過志工基礎訓練且具訓練證明  受訓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參加過志工特殊訓練且具訓練證明  受訓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二、是否有「志願服務紀錄冊」□是  □否 

三、志工相關經驗：    
     □無    

     □有(由近至遠填寫) 

       1.                                                 

       2.                                                       

四、如何得知志工招募訊息 

     □他人介紹_____________    □網站    □招募 DM    □其他                 

備      註 
※志工招募流程:書面報名→初審合格→擇日面訪→通知錄取→參加基礎

及特殊訓練→合格發證→加入團隊排班服務。本表資料遵照相關規定非因

公務不得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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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志工隊 
短期請假申請單 

(        組) 志工              因臨時有事急需請假，詳如下

表： 

 

事 由 值勤地點 原排定日期 請假人 職務代理人 備註 

請 假 

□ 一展室 

□ 三展室 

□  

   年   月   日 

□ 上午班 

□ 下午班 

   

上列請假經確認無誤。 

申請人 組  長 

  

 

 

依據〈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志工管理要點〉，服勤排表排定後，如因故未能按時服勤，應找人

代班，並與組長完成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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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志工隊 

長期請假申請單 
 

（         組）志工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計     天 

因                                                 事由，期間內無法在

館值勤服務，爰依據「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志工管理要點」，敬請准予請假。 

 

 

 

 

申請人 組長 隊長 業務主辦 單位主管 

     

 

附件：____份（若有，請填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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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志工回任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志工姓名  志工編號  

先前組別  本人簽名  

最初入隊日期 年  月  日 前次離隊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回任日期 年  月  日 回任前服務年資 年    月  

過去服務紀錄 

資料調閱摘要 

 

幹部會議 

審理結果 

□不同意回任，原因： 

□同意回任，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進行回任訓練。 

5名志工組長  

志工隊副隊長  志工隊總幹事  

志工隊隊長  

承辦人  

系統登錄日期  

備註 
1. 為利未續聘之資深優良志工日後仍能回任貢獻己力，凡身心健全，並曾擔任本館志工滿二年以上者，得於未獲續聘

之當年度起算三年內，依「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志工管理要點」第十二條規定提出回任申請。 

2. 回任申請時間及審核流程 

(1) 於每年七月底前，由申請者本人填具申請書，送交本館，經志工幹部會議依留存之值勤紀錄進行查驗，由出席

會議幹部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初審核可。 

(2) 初審合格名單，經提交本館複核通過，即取得回任訓練資格，由本館分派所屬組別。 

(3) 獲回任訓練資格者，至該年年底應比照本要點第四點完成新進志工之實習值勤及學習時數。 

(4) 完成回任訓練者，經簽請本館首長核可後，於下年度發給聘書及服務證，方回任為本館正式志工。 


